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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死刑案件的二审开庭审理 

罗智勇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安排和部署，自2006年7月1日起，我国所有死刑案件的二审都必须以开庭审理的方式

进行。这是我国审判 制度进一步走向文明、科学与规范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死刑案件审理程序改革与完

善的重要里程碑。 

  死刑是剥夺人的生命的最为严厉的刑罚种类。而生命权是自然人最宝贵的权利，有着至高无上的价

值。司法活动归根到底是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就不仅要受到人的意识、意志等主观因素的影响，还要受

到人的认识与意志能力等客观因素的制约，这就难免会出现错误。生命对于人来说，只有一次，人死不能

复生，国家一旦错杀或滥杀，其后果便是不可补救的。这一严重性使我们不得不去考虑设置特殊的程序规

则以减少主、客观因素的不利影响，使面临死刑的人亦能得到充分的权利救济，最大限度地保证死刑适用

的正确性和有限性。因此，几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对死刑案件实行一审终审，而不赋予利害关系人以

通过上诉的形式而获取一次甚至多次的救济机会。 

  然而，由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并未专门设计死刑案件的二审程序，也没有关于死刑案件二审

程序的特别规定，因此，死刑案件的二审，在审理方式上与其它案件并无明显的差异。《刑事诉讼法》第

187条规定：“二审人民法院对于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

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对事实清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对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

件，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根据该条规定，虽然我国二审案件的审理方式原则上为开庭审理，

但实际上又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形，除人民检察院抗诉类二审案件属于强制型开庭审理案件外，上诉类的二

审案件则属于选择型开庭审理案件，又可分为开庭审理和不开庭审理两种方式。对于那些“事实清楚的”

案件，合议庭在查阅全部案件材料，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后，可以

省却了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庭审步骤，径行进行评议，并作出判决或裁定。 

  应该说，法律进行这样的规定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在案件数量不断攀升，司法资源毕竟有限的今天，

对于那些在犯罪事实和证据方面不存在明显的问题，一审法院的认定又堪称正确，或者控辩双方对于事实

认定基本没有分歧，当事人上诉的理由主要集中于法律适用、刑罚裁量或者诉讼程序之上的情况下，一概

要求以“开庭”的方式进行审理，显然既不现实，也无必要。然而，由于“事实清楚”的判定标准并不十

分确定，其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办案人员手中，是否“事实清楚”均由承办的法官自主决定，因而导致绝大

部分因上诉而启动的二审案件都被适用不开庭审理，其中当然包括死刑案件。据调查，某省高级人民法院

将被告人上诉的死刑案件的开庭审判率内部明定在10%-20%左右。其他省份的高级人民法院对死刑二审案件

的开庭审判率也与此相差无几，有的甚至更低。即便是对于一些被告人人数众多、作案次数多、被告人翻

供或者被控数罪、证据复杂甚至存有疑问的死刑案件，审判人员为了节省时间，亦通常都是采用不开庭审

理的方式进行审理。正因为如此，致使我国死刑上诉案件的改判率仅维持在5%左右。而与之相对照，在美

国，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死刑案件在上诉之后获得了改判。由此亦可看出美国的二审程序在控制死刑适用，

把好最后一道关口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相关机构通过对美国1973-1995年23年间的

5760个死刑案件进行研究后于2000年6月12日发表报告指出，全美一审的死刑误判率为68%，平均每3件死刑

案件中就有2件以上经上诉后被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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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二审案件的不开庭审理，实际上最终都沦为书面审理，即便是事关被告人生死的死刑案件也不例

外。这种作法，带来了太多消极或负面的影响。 

  首先，这种审理方式致使检察人员与被告人、辩护人双方无法同时参与到二审合议庭的审理活动中

去，其他当事人也无法在各方同时到庭的情况下提出己方证据和发表己方意见，法庭审判活动所应当具有

的理性对抗和交涉特征也不复存在，与案件结局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人通过自身努力而对最终裁判结论所

能发生的影响严重受限。这不仅大大地削弱了相关当事人特别是死刑案件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而且使二审

程序失去了其本身所应有的法庭审判的形式和特征，而成为一种带有行政化色彩的复议程序。 

  其次，这种审理方式由于不具开庭审理的公开性，整个审理活动实际上是在一条各方面监督非常有限

的轨道上往前推进，审判人员职权行使的秘密性和单方性可能导致事实认定的任意性和随机性，甚至可能

出现某种照顾需要的“暗箱操作”，使这种死刑案件的二审裁决结果容易丧失其应有的公正性，也难以为

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所信服而产生其应有的公信力。 

  再次，这种审理方式必然使得二审法官更多地将关注的目光集中在一审法院所提交的有关案卷材料

上，其独立自主性可能遭受影响，其发现真实的方法和途径将受到局限，从而导致其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不

一定能客观、全面，一些应当予以纠正的死刑案件也没能得到及时的纠正。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死刑

案件的一些错案问题主要是出在事实认定上。据有关学者调查，“北京、天津、河北高级人民法院复核的

死刑案件中90%以上和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的死刑案件50%以上涉及事实、证据问题。” 

  最后，这种审理方式将导致审判权永远也无法摆脱超职权主义的特征，因为二审法院对于二审究竟采

用何种方式审理有着完全的自主权，如果这种涉及生命攸关的死刑案件都可以由二审法院任意采用书面的

方式来进行审理，审判权不受制衡以及我们剥夺同类生命时并不十分谨慎的程度也就由此可见一斑了。 

  众所周知，以开庭审理的方式听取各方的声音，本身就是司法程序区别于行政程序的一个重要特征之

一。不仅如此，接受公开的开庭审理，实际上既是程序正义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被告人的一项基本诉讼

权利。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规定：“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

倚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的审理，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联合国大会

于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款也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

平等。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件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

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开和公正的审判。”对于死刑案件，联合国经社理事

会在其1984年5月通过的《关于保护死刑犯的权利的保障措施》中更是进一步强调：“只有在经过法律程序

提供确保审判公正的各种可能的保障，至少相当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所载的各项措

施，包括任何被怀疑或被控告犯了可判死刑罪的人有权在诉讼过程的每一阶段取得适当的协助后，才可根

据主管法庭的终审执行死刑。” 

  死刑案件二审不开庭审理已经成为过去。笔者相信，这一刑事审判改革的重大举措，必将对于保证我

国死刑案件的审判质量，维护司法公正，加强人权保障，进而推动我国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改革，产生非

常深远的影响。 

（作者系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更新日期：2006-12-2 

阅读次数：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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